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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根据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飞公司”）、天津长飞鑫茂光通信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天津长飞

鑫茂光通信有限公司之资产转让与减资协议》（以下简称“《资产转让与减资协议》”）的

相关内容，长飞公司和/或其指定的其在天津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拟购买公司控股子公司

天津长飞鑫茂光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纤公司”，长飞公司持有其49%股份）位

于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园区（环外）海泰创新五路6号的包括土地、厂房、生产设

备等在内的资产（“目标资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价格预计不超过18,500

万元。目标资产的作价将以2019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由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的资产评估机构经评估后的价值为基础，各方根据评估结果，协商一致后确定目标资产

的转让价款。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不构成关联交易，若达到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或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将履行相关审议程序。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88年 5月 31日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公司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九号 

法定代表人：马杰 

注册资本：75790.5108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616400352X 

主营业务：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预制棒、光纤、光缆、通信线缆、特种线缆及

器件、附件、组件和材料，专用设备以及通信产品的制造，提供上述产

品的工程及技术服务。 

主要股东（截至 2019 年 3月 31日）： 

    中国华信邮电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3.73%； 

    荷兰德拉克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3.73%；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2.64%；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5.82%。 

长飞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长飞公司 2018 年经审计营业收入 1,135,976.41 万元，总资产 1,288,588.23

万元，净资产 818,803.4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918.51万元。

不存在证券市场失信行为，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目标资产概况 

目标资产名称：光纤公司部分土地、厂房、设备及配套设施等资产，主要包括：面

积为 29,999.80m2的土地使用权；建筑面积为 17,806.42m2的房产；及光纤拉丝塔等机器

设备、家具设施、办公设备、运输工具等。 

资产类别：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所在地：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园区（环外）海泰创新五路 6号 

目标资产权属清晰、完整，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

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 

2、目标资产的作价 

截至2019年4月30日，目标资产情况如下： 



权证编号 名称 面积（m
2
） 

取得日期/ 

建成日期 

账面原值 

（万元） 

账面净值 

（万元） 

房地证津字 

第 116011400709号 

华苑（环外）海泰

创新五路 6号房屋 
15,169.75 2013.05.30 5,882.34 5,094.67 

房地证津字 

第 116011400709号 
光纤盘车间 2,636.67 2013.12.31 612.16 536.51 

房地证津字 

第 116011400709号 
土地使用权 29,999.80 2012.5 1,320.63 1,098.76 

— 

机器设备、家具设

施、办公设备、运

输工具等 

— — 13,718.67 7,841.63 

合计    21,533.80 14,571.57 

    上述目标资产将以2019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由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

产评估机构对目标资产进行评估，在评估的基础上协商定价。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方 

甲方：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乙方：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长飞公司”） 

丙方：天津长飞鑫茂光通信有限公司（“光纤公司”） 

2、目标资产 

光纤公司部分土地、厂房、设备及配套设施等。 

3、交易的作价及依据 

目标资产的作价以该等资产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机构评估后的价

值为基础（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4 月 30 日）。各方根据评估结果，协商一致后确

定目标资产的转让价款，最高不超过 18,500万元。 

4、交割及对价支付 

各方同意，光纤公司应付长飞公司的减资对价将与长飞公司和/或长飞公司指定的

其在天津成立的全资子公司应付光纤公司的目标资产的转让价款先行冲抵，冲抵后的余



额部分应自减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或目标资产交割完成之日（以两者中较晚者为

准）起 10 日内向长飞公司（若减资对价大于目标资产的转让价款）或光纤公司（若目

标资产的转让价款大于减资对价）支付完毕。公司就光纤公司的付款义务（如有）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长飞公司就其天津子公司的付款义务（如有）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5、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应赔偿守约方因此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各项中介费用、

其他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 

6、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经各方通过有效的内部决策程序批准本协议后开始生效。 

五、 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资产出售如涉及员工安置，各方将按劳动法规妥善处理。 

六、 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是为了妥善解决公司与长飞公司合资经营到期的相关问题，以满足公

司与长飞公司各自经营与发展战略的需要，符合双方的利益。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交易预计收益 800万元左右。本次交

易后，公司光纤产能将出现阶段性的减少。 

七、 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关于天津长飞鑫茂光通信有限公司之资产转让及减资协议 

特此公告。 

 

 

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5 月 21日 


